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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电广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

告。 

2016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中电广

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1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

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风险 

1.预案披露，2016 年 11 月，中船环境、远舟科技与军民融合基

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中船环境拟将其持有的赛思科 17.96%股权、

远舟科技拟将其持有的赛思科 11.98%股权转让至军民融合基金。截

至本预案出具日，上述股权转让尚需履行相关手续，本次交易存在方

案调整的风险。请补充披露：（1）上述股权转让的原因与进展、价

格与定价依据，及其与本次赛思科预估值的差异与原因；（2）交易

对方的调整是否可能构成重大调整，从而影响本次重组。请财务顾问

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的关联交易情况 

2.预案披露，标的资产长城电子报告期内存在于中船重工系统内

单位的关联交易，其中关联采购比例分别为 7.07%、1.60%、6.83%、

5.98%，关联销售比例分别为 19.69%、16.59%、28.20%、32.02%。

请补充披露：（1）长城电子向中船重工采购与销售的必要性与合理

性，并说明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2）2015 年长城电子向中船重



工系统内单位采购金额下降原因，及除 2015 年外，长城电子向中船

重工采购比例上升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3）前述关联交易未来是

否长期存在，如是，保证交易作价公允性和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有效措

施。请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报告期内长城电子对中船重工系统内单位存在资金

往来，其中应收账款分别为 4,950.48 万元、2,987.51 万元、4,016.19

万元、895.84 万元，其他应付款分别为 14,259.59 万元、14,245.71 万

元、8,151.77 万元、8,130.86 万元。请补充披露：（1）结合关联销售

情况，补充披露上述应收账款的账龄，是否充分坏账计提准备，是否

存在无法回收风险，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2）上述其他应付

款的主要形成原因、账龄及还款计划，是否需要支付资金利息及利率

的合理性，以及对长城电子未来经营造成的影响，并提示风险。请财

务顾问发表意见。 

4.预案披露，报告期内长城电子在中船重工财务公司的银行存款

分别为 12,406.32 万元、20,464.91 万元、8,049.52 万元、9,274.46 万

元，利息收入分别为 49.84 万元、117.15 万元、215.43 万元，178.95

万元；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的长期借款为 1,000 万元，报告期内的

利息支出分别为 43.74 万元、47.28 万元、14.16 万元、20.83 万元。

请补充披露：（1）长城电子与中船重工财务公司关联资金往来的存、



借利率，是否公允、合理；（2）长城电子在中船重工财务公司的存

借款是否与利息收入/支出相匹配；（3）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会存在

中船重工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请财务顾问与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经营及行业信息 

5.预案披露，长城电子 2015 年营业利润为 3,485.52 万元，较 2014

年下降了 16%，其中研发费用为 2,527.23 万元，较 2014 年增长

148.61%。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内长城电子的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例及变化情况、产品开发、同行业研发情况，补充披露：（1）长

城电子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投入及会计确认依据；（2）

2015 年研发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相关研发费用投入是否与其研发

项目、技术创新、产品储备相匹配；（3）收益法评估时，相关研发

费用的估算依据。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长城电子与供应商保持长期的供需合作关系，而长

城电子 2016 年 1-7 月上半年的供应商中除中船重工外的四个供应商

较报告期其他年度均为新增。请补充披露 2016 年前五大供应商变化

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前后披露是否一致。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之一赛思科处于建设阶段，尚未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请补充披露在北京昌平船舶科技产业园竣工验收后赛思科

的主营业务，主营产品，使用领域等，公司采购、销售、生产等经营



模式。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8.请补充披露长城电子和赛思科在行业内的地位、竞争对手和竞

争优势。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标的资产的估值及财务状况 

9.预案披露，本次交易选取收益法对长城电子进行预估，本次评

估假设长城电子能够享受军工企业的增值税税收优惠等政策。2015

年、2016 年 1-7 月，长城电子部分军品增值税免征审批进展延期。请

补充披露：（1）长城电子报告期内所享受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及其法

律依据；（2）增值税免征审批进展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其对长城电

子当期业绩的影响；（3）增值税免征审批进展延期对预估业绩可能

产生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10.预案披露，长城电子有 3 处房产为在划拨土地上建造，目前

长城电子正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请补充披露：（1）长城电子上述

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2）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其他相关费用金

额、承担方及相关约定；（3）缴纳土地出让金对长城电子生产经营

的影响，及在本次交易作价如何考虑。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1.预案披露，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长城电子房屋建筑物原

值 32,038.01 万元，累计折旧为 2,868.08 万元。请补充披露长城电子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及已使用年限。请财务顾问与会计师核查折旧



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并发表意见。 

12.请补充披露长城电子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指标。 

五、其他 

13.预案披露，赛思科已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了土地使用证编号为

京央昌国用（2011 出）第 00001 号的土地，面积为 50,328.025 平方

米，并拟将该宗土地中的 25,881.5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至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剩余 24,446.4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仍保

留在赛思科并纳入本次重组的资产范围。请补充披露：（1）上述土

地分割的原因及合理性；（2）上述土地分割办证手续的办理进展情

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费用承担方式，是否存在法律障碍；（3）

上述土地分割对该土地上房产的权属是否有影响，是否会存在房产与

土地权属分离，未来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的影响及对本次交易作价

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4.预案披露，"上市公司不能保证所引用的信息或数据能够准确

反映拟置入资产所在行业、技术或竞争状态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本预案中所载的任何前瞻性陈述均不应被视作公司对未来计划、目

标、结果等能够实现的承诺。"请公司董事会、财务顾问、律师核查

预案中披露的一切前瞻性陈述内容，确认其是否审慎。如存在不审慎，

请作相应修改；如认为内容审慎，应承诺预案披露内容符合真实、准



确、完整的信息披露要求，且不因本风险提示免除可能承担的责任。 

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部，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并披露。”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落实相关意见，

尽快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

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3 日 


